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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标准由浙江省种植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浙江省农业农村宣传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厉宝仙、秦叶波、纪国成、吴黄娟、杨盼盼、刘晓霞、王宏航、许露琳、许剑

锋、高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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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产量测定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水稻产量测定的方法、程序、产量计算、测定报告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需向社会公布的水稻产量测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标准。 

GB/T 3543.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 

GB/T 3543.6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水分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测定方法 

采用机械实割法。要求产量测定的水稻种植面积，攻关田应在667平方米（1.0亩）以上，示范方须

同一品种在66 700平方米（100亩）以上并连片成方。 

5 测定专家 

5.1 测定专家人数 5人及以上，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 10 年以上，良好的职业道

德。 

5.2 申请单位、品种权单位人员应回避。 

6 测定程序 

6.1 测定物品准备 

产量测定物品由组织者准备，包括经检定或校准的测量工具和记录物品：电子台秤、电子天平秤、

卷（钢）尺或GPS测量仪、快速水分测定仪，以及样品袋、记号笔、测定记载表、测定专家名单、测定

样品单。电子台秤称量范围（0～60）千克，检定分度值20克，电子天平秤称量范围（0～2）千克，检

定分度值0.1克，带1千克校验用砝码。 

6.2 收割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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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选择未下雨的天气条件，并应在露水退去后进行。 

6.2.2 由申请者准备田间收割所需的物品和辅助人员，包括带大储粮仓的联合收割机、规格一致的袋

子、收割机手、搬运工人。 

6.2.3 专家组检查收割机，检查步骤为：先让收割机作收割动作，再作排空稻谷动作，最后专家上机

检查储粮仓。收割动作和排空稻谷动作持续运转的时间均不少于 30 秒。 

6.2.4 专家组根据现场估产情况和袋子大小，对一定数量的袋子进行编号，如果是示范方产量测定，

不同田块的编号要用不同的颜色或记号予以区分。 
6.2.5 随机取 10 只袋子在电子秤上称重，计算获得每只袋子的皮重。 
6.2.6 确定产量测定田块，每块测产田块面积应在 667 平方米（1.0 亩）以上。 

6.2.7 攻关田田块可由申请者确定。 

6.2.8 百亩示范方田块由专家组对示范方进行踏看后无异常，随机选取不少于 3块代表示范方平均生

产水平的田块。 

6.2.9 千亩示范方田块应根据自然生态区（畈、片），将其划分为 5个片，随机选择 3个片，每个片

按百亩示范方方法测定。 

6.3 收割 

由收割机手对确定的田块进行实割，机手根据收割机粮仓贮存情况，按需适时放空粮仓，搬运工人

用已经编号的袋子进行装袋。 

6.4 称重 

由两位专家对装袋稻谷依次进行过磅称重，一位专家读取磅秤数据，另一位专家在测定记载表上记

录袋子编号和重量，最后合计得测定田的毛量，并根据总袋数，扣除袋子总皮重，得到测定田的总湿谷

重量（Z）。 

6.5 面积测量 

6.5.1 由 3位专家共同完成，两位测量，一位监督并记录。 

6.5.2 形状规则田块按几何法计算其面积，所测面积单位为 667 平方米（亩）。 

6.5.3 长度和宽度的测量为从一边田埂内侧到对边田埂内侧的垂直距离。 

6.5.4 长度测量应在两条同向田埂两端和中点分别测其田埂间的垂直距离，3次测量结果的算术平均

值为这田块的长度。 

6.5.5 宽度测量应在两条同向田埂视田块长度情况测量 3点～5点，其算术平均值为田块的宽度。 

6.5.6 形状不规则田块采用割补法计算其面积，所测面积单位为 667 平方米（亩）。 

6.5.7 将田块分成若干个规则田块，测量并计算每个小规则田块的面积，累加即得整块田面积。 

6.6 水分测定 

6.6.1 现场水分初测 

由专家组用水分速测仪，进行现场水分初步测定，一般按头、中、尾三个收割时段取样测定5个重

复。 

6.6.2 实验室水分测定 

6.6.2.1 取样 

6.6.2.1.1 将样品袋用经砝码校正后的电子天平秤进行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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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1.2 根据收割时间的先后，按头、中、尾三个收割时段，均匀地从不少于 5个袋子中抓取适量

稻谷放入样品袋中。 

6.6.2.1.3 用电子天平秤称重，将重量填入样品单（见附录 A），样品单放入样品袋后对袋子进行封

口。 

6.6.2.1.4 每块测定田都要取一个样品，样品重量应 1.0 千克以上。 

6.6.2.2 测定 

将抽样的样品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实验室测定含水量和净度，含水量测定应按GB/T 

3543.6执行，净度测定应按GB/T 3543.3执行。 

7 产量计算 

田块实际亩产量按公式(1)计算： 

  
                

              
                                       （ ） 

公式中: 

Y ——田块实际亩产量，单位为千克/667平方米（亩）； 

Z ——湿谷重量，单位为千克； 

P ——净度（%）； 

MM——稻谷含水量（%）； 

SM——稻谷标准含水量（其中，籼稻为 13.5%，粳稻和籼粳杂交稻为14.5%）； 

S ——田块面积，单位为667平方米（亩）。 

百亩示范方测定产量为不少于三个测定田块实际亩产量的算术平均值。 

千亩示范方测定产量为不少于3个百亩方产量的算术平均值。 

8 测定报告 

专家组出具由专家组组长签字的产量测定报告（见附录B），并附测定田块产量情况表（见附录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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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水稻产量测定样品单 

水稻产量测定样品单见表A.1。 

表 A.1  水稻产量测定样品单 

 

农户姓名  申报项目  

测定时间  测定地点  

稻作类型  品种名称  

田块编号  样品净重（千克）  

抽样人  样品保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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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水稻产量测定报告 

水稻产量测定报告见表B.1。 

表B.1 水稻产量测定报告 

申请单位  品种名称  稻作类型  

测定时间      年    月    日 天气  

测产专家  

田块（示范方）

地点 
 田块（示范方）面积（亩）  

田块编号：1 S1：   亩 Z1：     千克 Y1：     千克/亩 

田块编号：2 S2：   亩  Z2：     千克 Y2：     千克/亩 

田块编号：3 S3：   亩  Z3：     千克 Y3：     千克/亩 

    

测产方平均亩产：     千克/亩 

测定意见：（包括对组织测定概况、水稻栽培情况、穗粒结构等的简述，测定方法、产量等的具体叙述） 

 

 

 

 

组  长：               （签字） 

                                                    

年    月    日 

 

组织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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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测定田块产量情况表 

测定田块产量情况表见C.1。 

表C.1 测定田块产量情况表 

测定田块地址  测定田块编号  

湿谷重量(Z)：     千克 

田块面积（S）：   亩 

稻谷含水量（MM）：    % 

净度（P）：     % 

标准含水量（SM）：    % 

计算公式（1）：   
        -       

    -         
 

实际亩产：          千克/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